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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郑州市新
密市雅盛塑料
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过程中产
生 大 量 废 气 、
废 水 和 固 废 ，
该企业自建成
以 来 ，没 有 环
保 设 施 ，厂 区
污 浊 不 堪 ，臭
气 熏 天 ，无 组
织 排 放 严 重 ，
污 水 横 流 ，严
重影响周边环
境 和 地 下 水 ，
废旧塑料就近
掩 埋 ，多 次 交
涉未果。新密
市恒丰纸业有
限公司也存在
类 似 问 题 ，请
彻查。

关于郑州
新密回复编号
X3HA202312
060055 新 密
市来集镇马沟
村生活垃圾填
埋场异味和污
水问题调查处
理严重失实。

郑州市巩
义市新中镇新
中村 9、10、11
组 山 顶 上 ，长
宽 各 几 百 米 ，
深几十米巨大
矿 坑 ，村 支 书
张某某和开发
商 串 通 一 气 ，
严 重 破 坏 环
境 ，破 坏 引 水
灌溉工程约 2
公 里 ，希 望 彻
查。

行政
区域

新密市

新密市

巩义市

问题
类型

大气

其他
污染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郑州市新密市雅盛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固废，该企业自建
成以来，没有环保设施，厂区污浊不堪，臭气熏天，无组织排放严重，污水横流，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和地下
水，废旧塑料就近掩埋，多次交涉未果”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 12月 19日，新密市组织来集镇人民政府、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
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调查处理。现场调查时发现，该企业两条热熔生产线正在生产，配套安装的污染防
治设施正在运行；该企业废水产生于清洗工段，该工段产生的废水经管道收集后排入该企业污水处理设
施集中处理，处理后的废水流入336m3蓄水池内循环使用不外排，厂区内未发现污水横流现象。

2023年 12月 20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委托河南曜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位于该企业西北
方向直线距离约 1.5千米处的地下水井水质取样检测。检测报告数据显示，该处水井水质硫化物、苯系
物、锌等26项污染因子浓度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三类限值要求。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工艺废气主要产生于热熔工段，经集
气罩收集后，由专用管道集中排入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处理。2023年 11月 16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
分局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经审批新建一条热熔生产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未经处
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

2023年 12月 20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委托河南曜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企业生产期间
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执法监测。监测报告数据显示，该企业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关于全省
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工业企业
边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要求；有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
要求。

经查阅档案，2023年 1月 1日，该企业与来集镇裴沟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生活垃圾清运协议，该企业产
生的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负责清运。2023年 2月 28日，该企业与新密市蓝添优商贸有限公司签订
一般固废处理合同，对该企业产生的废料、洗料泥渣进行收购运输，最终运送至登封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
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2023年以来，新密市蓝添优商贸有限公司将该企业一般固体废物运送至登封绿
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约 800吨。2023年 7月 26日，新密市雅盛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富利达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收集贮存服务合同，对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产生的废活性炭等危险
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2023年以来，河南省富利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已累计无害化处理该企业危险废物
0.1886吨，执法人员未发现该企业就近掩埋废旧塑料现象。

经走访来集镇裴沟村村民委员会，2023年以来，未接到过村民关于该企业环境问题的投诉或调解要
求。

二、关于“新密市恒丰纸业有限公司也存在类似问题，请彻查”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举报信反映的“新密市恒丰纸业有限公司也存在类似问题”，经调查，河南省

新密市恒丰纸业有限公司生产时使用电厂蒸汽对造纸机烘缸加热，生产过程中不涉及废气排放，该公司
主要污染物为废水，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厂（一沉池—氧化沟—二沉池）处理后，再经工业污水处理厂深
度处理后排放，配套建设一套在线监控已与环保部门联网。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产生的固废（废旧塑料）由郑州鑫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收集处置，由于郑州
鑫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租赁河南省新密市恒丰纸业有限公司一座厂房，产生的废塑料直接运送至郑州鑫
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内，有少量气味从废料中产生。

2023年 12月 19日，新密市组织大隗镇人民政府、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调
查处理。现场调查时发现，河南省新密市恒丰纸业有限公司院内的郑州鑫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洗料生产
线正在运行，湿法破碎、漂洗、脱干打包等工段产生的生产废水由管道收集后排入河南省新密市恒丰纸业
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集中处理，处理后的废水供该企业循环使用，该公司属涉水企业，生产车间地面
设置有导水渠，生产设备运行时溢出地面废水经导水渠进入废水暂存池再次回用。该企业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文件显示，其废气主要来源为废塑料清洗工段和废渣料暂存间，要求该企业在产生废气的
工段加装1套碱喷淋+塔式生物滤池装置进行收集处理，该企业未配套安装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存在异味
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现象。

经调查，2023年 9月 1日，郑州鑫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郑州凯润纸制品有限公司签订《废渣处置协
议》，对其生产时产生的废渣料等一般固废委托郑州凯润纸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收购运输，最终运送至登封
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2023年以来，郑州凯润纸制品有限公司将该企业一般固体
废物约2800吨运送至登封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12月 7日，新密市人民政府接到第十五批编号为X3HA202312060055的举
报件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到举报件中提到的新密市来集镇马沟村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现场核
实。

经调查，新密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已于2023年 3月完成封场；第二生活垃圾填
埋场于 2023年 4月停止使用。以上两个填埋场垃圾堆体内渗滤液经导排系统收集后，进入渗滤液处理
设施处理。

经现场查看，填埋场渗滤液导排系统无破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渗滤液无外排，2023年 1至 11月，
共处理渗滤液 31296吨。现场有因生活垃圾易腐特性而产生的轻微异味，但无举报件中提到的“臭死熏
天、垃圾渗出来的黑绿水未经处理直接流走”的现象。

调查人员随即查阅了新密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委托第三方公司于2023年 9月出具的土壤检测报告
和2023年 12月 6日出具的废水、废气检测报告。报告显示，废水、废气均达标排放，土壤检测合格。综上
所述，群众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因此，新密市人民政府按照实地核查情况于 12月 12日组卷上报调查报
告，该举报件阶段性办结，并要求新密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再次对废水、废气、地下水进行检测，根据最新
检测报告，由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023年 12月 18日，新密市人民政府核查人员对新密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再次核查，未发现举报件
中提出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异味和污水问题调查处理严重失实”现象。根据新密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第
一次委托河南博晟检验技术公司2023年 12月 19日出具的地下水检测报告显示，地下水水质合格；第二
次委托河南茵泰格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2023年 12月 21日出具的废气、废水检测报告显示，废水、废气
达标排放。

2023年 12月 23日，新密市来集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新密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新密市环境卫
生事务中心附近居民进行走访，群众表示“封场前有异味，封场后未出现异常气味及污水乱流现象”。

一、关于“郑州市巩义市新中镇新中村9、10、11组山顶上，长宽各几百米，深几十米巨大矿坑”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群众反映的问题点位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关铝矿火石岭矿段，属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关铝矿采矿许可证范围。该采场 2015年启动施工建设，2019年 2月停止施工。
在建设过程中形成采坑，长约 160米，宽约 130米，面积约 30亩，2019年 4月，委托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
一院编制《小关铝矿火石岭采场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设计（一期）》，并通过了评审备
案。同年10月启动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2021年“7·20”特大暴雨后停工至今。目前
已回填，大部分被灌木杂草覆盖。

二、关于“村支书张某某和开发商串通一气，严重破坏环境”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其反馈的“村支书张某某”为现任巩义市新中村支部书记张某峰，2014年 11

月，经过换届选举担任新中村支部书记至今，经镇纪委调查，其任职期间，不存在与开发商串通破坏环境
行为。

三、关于“破坏引水灌溉工程约2公里”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其反馈的引水灌溉工程系巩义市新中镇新中村一号蓄水池及配套引水渠，

该工程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坐落于新中镇新中村10组东南边。因年代久远疏于维修，蓄水池及水渠
于2013年前后开始漏水到2015年出现塌方，不能使用被废弃，属于自然塌方，与新中村支部书记张某峰
无关。原一号蓄水池废弃以后，新中镇人民政府分别于 2016年和 2019年在原一号蓄水池南侧 100米
（在灵官殿村3组地界内）和西侧150米（在新中村11组地界内）修建了两座均为2000m3蓄水池并铺设管
道供附近村民使用，至今仍在正常使用。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
属
实

部分
属实

办结目标

严格落实
企业污染防治
主 体 责 任 ，规
范运行各项污
染 防 治 设 施 ，
消除环境污染
隐患。

继续加强
新密市环境卫
生事务中心生
活垃圾填埋场
的管理和生活
垃圾渗滤液处
理 工 作 ，确 保
规 范 、标 准 运
行。

督促相关
企业尽快完成
矿山地质环境
综合治理与土
地 复 垦 工 程 ，
保障村民用水
安全。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整改情况
（一）关于“郑州市新密市雅盛塑料包

装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废
水和固废，该企业自建成以来，没有环保设
施，厂区污浊不堪，臭气熏天，无组织排放
严重，污水横流，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和地下
水，废旧塑料就近掩埋，多次交涉未果”问
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新密分局依法对新密市雅盛塑料包装有
限公司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落实到位后，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帮扶指导该企业完成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依法依规生产。

（二）关于“新密市恒丰纸业有限公司
也存在类似问题，请彻查”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依法对郑州鑫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落实到位后，帮扶指导该
企业完成配套建设相关大气污染防治设
施，污染防治设施配套到位之前不得生产。

二、处理情况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对新密市

雅盛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未经审批擅自建
设一条热熔生产线”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调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豫 0183 环责改字〔2023〕
63号）。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对新密市
雅盛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未配
套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豫 0183 环责改字
〔2023〕64号）。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对郑州鑫祥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涉嫌“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放
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豫 0100环责
改字〔2023〕240号）。

新密市政府要求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加
强巡查，督促新密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做
好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垃圾
渗滤液处理工作，并按要求定期进行废气、
废水和地下水检测，确保废气、废水达标排
放，地下水合格。

已督促中铝小关铝矿按照设计要求，
如期完成火石岭矿段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
理与土地复垦工程。

巩义市新中镇人民政府分别于2016年
和 2019年修建了两座 2000m3蓄水池并铺
设管道，用于引流水源和保障周边村民使
用。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下转十版）


